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桂税一稽罚〔2025〕13号

广西聚殿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5QB1JN1L）：

我局于2024年10月17日起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349号恒大绿洲**号楼**层***号房）2022年从广西优蓝供应链有限公司取得的1份已确认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及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进行专项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人代表、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电话无法联系。2023年9月1日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你公司为非正常户。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提供相关涉税资料。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的规定，认定你公司为走逃（失联）企业。
（二）你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
1.取得增值税发票情况：

经查，你公司2022年7月20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4500221130发票号码：08372508、货物名称为**非金属矿石*碎石”，金额为96637.17元，税额为12562.83，票税合计109200元，数量为780吨。以上发票已被税务机关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为虚开发票。

2022年7月20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发票代码：4500221130发票号码：06134858-06134881、货物名称为**非金属矿石*碎石”，金额为104434.53元，税额为13576.47，票税合计118011元，数量为849吨。

2.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

经查，你公司2022年7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为4500214130，发票号码为08466483），开具1份；

2022年7月20日，你公司向下游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为4500214130，发票号码为08466483，金额：99362.83元，税额：12917.17元，价税合计：112280元，货物名称*非金属矿石*碎石，数量为802吨。

你公司购销商品的留存商品数量巨大（780+849-802=827吨），在无实际经营、存储场地的情况下，无存储剩余商品的必要条件。

综上，你公司从上游企业取得的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证实属于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你公司开具给下游企业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的货物品名与之一致、且购销商品的留存商品数量巨大，经查证上述业务无实际经营、无实际存储，应属业务不真实。你公司从上游企业取得的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又继续给下游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此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三）银行账户检查情况

通过你公司在金三系统向税务机关报备的开户行账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869868****、21021090093*******、广西北部湾银行南宁市高新科技支行8050649********”检查,核实你公司货款即进即出，资金往来记录存在异常。

你公司账号未发现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不符合正常公司经营形式。

综上，你公司为走逃（失联）商贸企业，向下游开具上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的规定，属于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公司账户银行流水情况；

（2）你公司的增值税纳税表等申报资料；

（3）你公司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发售和发票退票等情况；

（4）你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数据查询；

（5）你公司失联情况证明、税务稽查文书公告、对你公司实地核查等其他证据材料。

二、处罚决定
你公司2022年7月20日取得的已被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码：4500221130发票号码：08372508，金额为96637.17元，税额为12562.83，价税合计109200元；2022年7月20日，向下游公司开具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4500214130，发票号码为08466483，金额：99362.83元，税额：12917.17元，价税合计：112280元，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214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9年3月2日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你公司上述虚开发票的行为符合《中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45项的规定，符合“严重”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对你公司处以110,000元的罚款。

以上应追缴款项110,000元。限你公司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良庆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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